
苗栗縣政府辦理 

112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本府第一辦公大樓四樓 A401 會議室 

三、 主席：鍾縣長兼主任委員東錦（鄧副主任委員桂菊

代）                              紀錄：陳崇賢 

（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4 點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簿。 

五、 主持人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報告：如附件。 

七、 本次審議、討論及報告案件如后： 

八、 散會時間：上午 11 時 40 分。 

 

審議案件： 

第 1 案：「永祥陞建設有限公司-苗栗縣竹南鎮新南段 22 地

號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

計案(含動畫撥放) 

第 2 案：「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後龍鎮維真段 2

地號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

設計案(含動畫撥放) 

討論案件： 

第 1 案：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修正草案 

 



審議案件 

說明： 

一、設計單位：張文賢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張文賢 

二、申請人：永祥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景祥 

三、申請位置：竹南鎮新南段 22 地號土地 

  基地面積：2,011.2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住宅區 

【法定】 建蔽率：60%   容積率：200% 

【實設】  建蔽率：44.1%  容積率：299.80 %（含容積獎勵） 

興建層數：地下 2 層、地上 15 層，70 戶（商業 3 單元），實

設汽車停車位 84 輛 

四、法令依據： 
1. 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原倉儲變更為住宅區）細部

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2.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 

五、辦理經過： 

    本案前經申請人提供建築一層樓地板面積 67.6 ㎡供本

府設置社會福利事業設施空間使用，並經本府 111 年 11 月

30 日府商都字第 1110229487 號函核准在案。現申請人依本

府 111 年 11 月 9 日府商都字第 1110215194 號送「111 年度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7 次會議」紀錄決議：「…，倘

經申請人審視有需調整友善回饋內容，則逕依「苗栗縣都市

設計審議規則」第 7 條規定，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爰

擬取消前開社會福利事業設施（調整為商業使用空間）、調整

地上一層及地下二層平面圖、增加認養周邊道路等，提出第

一次變更設計。本案係 112 年 1 月 11 日申請，由業務單位初

核。 

第 1案：「永祥陞建設有限公司-苗栗縣竹南鎮新南段 22地號

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案 



 

初核意見： 

建議設計單位就本次變更內容說明後，提請委員會審議。 

 

委員及列席單位意見： 

一、 王委員珍玲： 

(一) 僅取消社會福利事業設施，並無整體性規劃考量設

計，不能算是變更設計。爾後有類此單一變更設計

之案件，建議不予受理變更申請。 

(二) 建議維持原計畫。 

二、 林委員家葦： 

(一) 有關綠化植栽喬木樹葡萄請更換，因容易有掉果

情形及吸引昆蟲，對於社區環境整潔不易維護。 

三、 蔡委員宜穎： 

(一) 變更內容無優於原先核定之規劃內容，以都市設計

審議的角度請維持原核定內容執行。 

四、 潘委員雪玲： 

(一) 請再檢討回饋公益性。 

五、 吳委員宗修： 

(一) 本案似非屬變更設計，僅取消公益空間，甚至轉為

商業空間，公益空間縮減仍宜考慮對等性。 

六、詹委員彩蘋： 

(一) 變更公益空間應提出優於原方案之內容。 

 

決議： 

一、 退請設計單位─張文賢建築師事務所仍以原核准之方

案續辦後續事宜。 

二、 變更公益空間應提出優於原方案之內容，如有其他未涉

及公益空間之變更事項，請再次提出變更設計申請。 

 



三、 爾後類此因開發量體大、總獎勵容積遠高於該基準容積，

未來勢必衝擊周遭環境、交通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僅

取消社會福利事業設施或公共設施維護費用等友善回

饋之案件，應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第三條之

二規定事項提出整體性規劃設計且足以提升生活素質

及環境品質之設計方案，始提委員會審議。 

 

  



審議案件 

說明： 

一、 設計單位：陳明偉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陳明偉 

二、 申請人：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吳泓瑩 

三、 申請位置：苗栗縣後龍鎮維真段 2 地號土地 

基地面積：8,494.28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第一種商業區  

【法定】建蔽率：80%     容積率：320% 

【實設】建蔽率：37.54%   容積率：368.6%（含騎樓

獎勵 20%） 

興建層數：地下 3 層、地上 15 層，452 戶（住宅 448 單

元），實設汽車 468 輛 

四、 法令依據： 

(一) 變更及擴大後龍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加油站專用

區及非都市土地為住宅區、商業區、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兒童遊樂場

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綠地用地及道路用

地)案。 

(二)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 

五、 辦理經過： 

    本案前經申請人提供建築一層樓地板面積 110.9

㎡（含公共設施面積約 33.55 坪）供本府設置社會福利

事業設施空間使用，並經本府 111 年 10 月 24 日府商

都字第 1110192281號函核准在案。現申請人依本府 111

年 11 月 9 日府商都字第 1110215194 號送「111 年度苗

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7 次會議」紀錄決議：「…，

倘經申請人審視有需調整友善回饋內容，則逕依「苗栗

第 2 案：「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後龍鎮維真段 2 地

號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案 



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第 7 條規定，再提送本委員會

審議。…」，爰擬取消前開社會福利事業設施（調整為

管委會使用空間）、取消戶外兒童遊戲區（調整為植栽

綠化及鋪面），以及中庭景觀部份調整、增加消防送水

口設置、圍牆範圍減少 1.35 公尺等，提出第一次變更

設計。本案係 112 年 1 月 16 日申請，由業務單位初核。 

 

初核意見： 

建議設計單位就本次變更內容說明後，提請委員會審議。 

 

委員及列席單位意見： 

一、 林委員煥堂： 

(一) 社會福利事業設施調整為管委會使用空間，無優於

原計畫，建議維持原計畫。 

二、 沈委員又斌 

(一) 爾後類此變更方案無優於原計畫之案件，建議不予

受理變更申請。 

三、 蔡委員宜穎： 

(一) 建議維持原計畫。 

四、 潘委員雪玲： 

(一) 建議維持原計畫。 

五、 王委員珍玲： 

(一) 僅取消社會福利事業設施，並無整體性規劃考量

設計，不能算是變更設計。爾後有類此單一變更設

計之案件，建議不予受理變更申請。 

(二) 建議維持原計畫。 

六、 林委員家葦： 

(一) 後龍地區海風大，應注意植栽維護。 

七、 吳委員宗修： 

(一) 社會福利事業設施調整為管委會使用空間，變更後



管委會空間變大，應說明用途為何。 

八、 詹委員彩蘋： 

(一) 變更後設計無優於原計畫，建議維持原計畫。  

 

決議： 

一、 有關本次中庭景觀部份調整（調整植栽位置，數量不變）、

增加消防送水口設置、圍牆範圍減少1.35公尺等內容修

正後通過，修正報告書（修正情形請以對照表方式置於

修正後報告書，便於查對）後到府確認無誤後，由業務

單位辦理後續核定事宜。 

二、 本案前因未來開發將引進448戶住宅單元（約1,344人），

由申請人自行提供建築基地室內1層樓地板面積110.9㎡

（含公共設施面積約33.55坪）作為社會福利事業設施供

公眾使用。惟本次僅取消社會福利事業設施（調整為管

委會使用空間）、取消戶外兒童遊戲區（調整為植栽綠

化及鋪面），並無實質提升生活素質及環境品質之設計

方案，爰退請設計單位─陳明偉建築師事務所綜合當日

與會審議委員及業務單位所提意見，修正報告書（修正

情形請以對照表方式置於修正後報告書，便於查對）到

府確認無誤後，再行提會審議。 

三、 爾後類此因開發量體大、總獎勵容積遠高於該基準容積，

未來勢必衝擊周遭環境、交通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僅

取消社會福利事業設施或公共設施維護費用等友善回

饋之案件，應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第三條之

二規定事項提出整體性規劃設計且足以提升生活素質

及環境品質之設計方案，始提委員會審議。 

 

  



討論案件 

第 1案：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修正草案案 

案情說明： 

壹、 本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自 94 年 12 月 6 日

施行迄今，期間於 98 年 4 月、100 年 3 月及 101 年 1 月

歷經三次修訂，並於 103 年 12 月 30 日發布整合本縣

「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及「苗栗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容積移轉案件核准可移入容

積審議原則」等兩套規定，先予敘明。 

貳、 查目前各縣市(外島除外)除新北市、台中市、新竹市、

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等 6 縣市接受基地臨路條件為

「道路」外，其餘縣市皆為「計畫道路」，次查經洽詢上

開 8 縣市之道路定義可分為「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

其現有巷道寬度自接受基地起連接至計畫道路為止均

維持 8M 以上之路寬(新竹市為 7.2M)，再查新北市、彰

化縣、南投縣等 3 縣市目前尚無申請案例，另台中市、

雲林縣面臨現有巷道案件係請申請人檢附建築線指示

圖、新竹市係檢附測繪圖以檢視該現有巷道是否符合已

開闢、面寬及路寬條件，再會請建築線核發機關審認是

否符合現有巷道後，據以辦理容積移轉相關作業，併予

敘明。 

參、 本案前於 111 年 6 月 17 日提經 111 年度苗栗縣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第 4 次會議討論案件第 1 案討論，其決議

如下： 

一、 有關本案係接受基地與計畫道路之間夾雜公有土

地，上開公有土地係屬具公用地役權之已開闢現有

巷道，且本案建築線係指於接受基地與現有巷道之



地籍邊界線，就現況道路寬度而言，係屬現況道路

大於計畫道路之樣態，本案接受基地雖有臨接聯外

道路惟該道路非屬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

審查標準所 定之計畫道路故僅經委員會同意即適

用是否適法，請業務單位與縣府法制單位再行確認。 

二、 經本府法制單位表示，有關法律上「視同」或「視

為」，係由立法者基於立法目的之考量，將不同事

物擬制為同一法律效果，且不可舉反證推翻。按苗

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第五條之一

規定：「接受基地面臨八公尺以上未逾十二公尺之

計畫道路，…。接受基地面臨十二公尺以上未逾十

五公尺之計畫道 路，…。接受基地面臨十五公尺

以上之計畫道路，…。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

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

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送經苗栗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同意後酌予增加，…。 」

可知上開標準所定要件為「面臨」一定寬度之計畫

道路，準此，本件系爭情形即與上開規定要件不符。 

三、 請業務單位視通案特殊情形及參考其它縣市政府

的規定妥予修法再行，以資妥適。 

肆、 承上，本案依據 111 年 6 月 17 日提經 111 年度苗栗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三暨目前本

縣辦理情形，修正「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

標準」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依據本縣實際執行情況，部分接受基地位屬公共設

施服務水準低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之地區，

鑒於辦理容積移轉得考量都市發展密度、發展總量、

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增訂該款土地

不得作為接受基地相關規定。（新增條文第四條第



一項第五款）。 

二、 依據 111 年 6 月 17 日 111 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第 4 次會議討論案件決議事項暨參酌目

前本縣辦理情形，考量部分接受基地與計畫道路間

夾雜經本府指定之現有巷道，應與都市計畫道路具

有相同之臨路條件、道路容受力，故新增條文第五

項有關計畫道路與接受基地間倘夾雜現有巷道之

例外但書，以符法規原意且保障民眾權益。（修正

條文第五條之一第五項）。 

三、 依據前開會議決議事項、本縣實際執行情況及參酌

其他縣市辦理情形，新增條文第一項第十三款應檢

具之各項證明文件內容（新增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第

十三款第六目）。 

伍、 另配合本案修法暨目前本縣辦理情形，酌修本縣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申請書範本目錄及十四、附錄新增需檢附接

受基地建築線指示(定)圖影本。 

陸、 綜上，有關本次「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

準」修正草案，修正第 4 條、第 5-1 條及第 6 條共計 3

條文及容積移轉申請書範本修正草案，提請大會審議。 

 

初核意見：建議照案通過。 

 

決議： 

依下列意見修正本審查標準（草案），並賡續辦理法制化程

序： 

一、 條文第五條之一第五項文字，考量現有巷道指定時常

出現爭議，故本條涉及「…現有巷道…得視為面臨計畫

道路…」部分文字，請業務單位洽本府法制單位或法制



專業委員確認符合法令用語之文字及語意後酌予修正，

以茲明確。 

二、 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公告地區，考量其他縣市有

許多行政命令公告後因無法源依據被糾正之經驗，建

議此類地區應由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後依行政程序辦

理公告，並於後續都市計畫檢討時載入都市計畫書中，

另都市設計委員會亦可提出建議公告地區，再提請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三、 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六目應附文件，為判定

接受基地臨路條件及參酌其他縣市辦理情形，接受基

地與計畫道路夾雜現有巷道並申請容積移轉者，須檢

附接受基地建築線指示圖。 



112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2次審查會議提案單 

審議案件編號 第 1案 所屬鄉鎮別 竹南鎮 

案由 
「永祥陞建設有限公司-苗栗縣竹南鎮新南段 22 地號土地店鋪、
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案 

說明 

一、設計單位：張文賢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張文賢 

二、申請人：永祥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景祥 

三、申請位置：竹南鎮新南段 22 地號土地 

基地面積：2,011.2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住宅區 

【法定】建蔽率：60%     容積率：200% 

【實設】建蔽率：44.1%   容積率：299.80%（含容積移轉及沿街步

道空間獎勵 50％） 

興建層數：地下 2 層、地上 15 層，70 戶（商業 3 單元），實設汽

車停車位 84 輛 

四、法令依據： 

1. 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原倉儲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2.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 

五、辦理經過： 

    本案前經申請人提供建築一層樓地板面積 67.6 ㎡供本府設置社

會福利事業設施空間使用，並經本府 111 年 11 月 30 日府商都字第

1110229487 號函核准在案。現申請人依本府 111 年 11 月 9 日府商都

字第 1110215194 號送「111 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7 次

會議」紀錄決議：「…，倘經申請人審視有需調整友善回饋內容，則

逕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第 7 條規定，再提送本委員會審

議。…」，爰擬取消前開社會福利事業設施（調整為商業使用空間）、

調整地上一層及地下二層平面圖、增加認養周邊道路等，提出第一次

變更設計。本案係 112 年 1 月 11 日申請，由業務單位初核。 

  

業務
單位
初核
意見 

建議設計單位就本次變更內容說明後，提請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 退請設計單位─張文賢建築師事務所仍以原核准之方案續辦後續事

宜。 



二、 變更公益空間應提出優於原方案之內容，如有其他未涉及公益空間之

變更事項，請再次提出變更設計申請。 

三、 爾後類此因開發量體大、總獎勵容積遠高於該基準容積，未來勢必衝

擊周遭環境、交通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僅取消社會福利事業設施或

公共設施維護費用等友善回饋之案件，應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

則」第三條之二規定事項提出整體性規劃設計且足以提升生活素質及

環境品質之設計方案，始提委員會審議。 

 

 

  



112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2次審查會議提案單 

審議案件編號 第 2案 所屬鄉鎮別 頭份市 

案由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後龍鎮維真段 2 地號土地店鋪、
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案 

說明 

一、設計單位：陳明偉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陳明偉 

二、申請人：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吳泓瑩 

三、申請位置：苗栗縣後龍鎮維真段 2 地號土地 

基地面積：8,494.28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第一種商業區 

【法定】建蔽率：80%     容積率：320% 

【實設】建蔽率：37.54%   容積率：368.6%（含騎樓獎勵 20%） 

興建層數：地下 3 層、地上 15 層，452 戶（住宅 448 單元），實設

汽車停車位 468 輛 

四、法令依據： 

1. 變更及擴大後龍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加油站專用區及非都市土

地為住宅區、商業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用地(兼供滯

洪池使用)、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廣場用地、綠地用地

及道路用地)案。 

2.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 

五、辦理經過： 

    本案前經申請人提供建築一層樓地板面積 110.9 ㎡（含公共設施

面積約 33.55 坪）供本府設置社會福利事業設施空間使用，並經本府

111 年 10 月 24 日府商都字第 1110192281 號函核准在案。現申請人

依本府 111 年 11 月 9 日府商都字第 1110215194 號送「111 年度苗栗

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7 次會議」紀錄決議：「…，倘經申請人審

視有需調整友善回饋內容，則逕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第 7

條規定，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爰擬取消前開社會福利事業設

施（調整為管委會使用空間）、取消戶外兒童遊戲區（調整為植栽綠

化及鋪面），以及中庭景觀部份調整、增加消防送水口設置、圍牆範

圍減少 1.35 公尺等，提出第一次變更設計。本案係 112 年 1 月 16 日

申請，由業務單位初核。 

 

  

業務
單位
初核
意見 

建議設計單位就本次變更內容說明後，提請委員會審議。 



附錄 
一、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科（112 年 2 月 4 日）：本次變更設計的部分尚符

規定。  

決議 

一、有關本次中庭景觀部份調整（調整植栽位置，數量不變）、增加消防送

水口設置、圍牆範圍減少1.35公尺等內容修正後通過，修正報告書（修

正情形請以對照表方式置於修正後報告書，便於查對）後到府確認無誤

後，由業務單位辦理後續核定事宜。 

二、本案前因未來開發將引進 448 戶住宅單元（約 1,344 人），由申請人自

行提供建築基地室內 1 層樓地板面積 110.9 ㎡（含公共設施面積約

33.55 坪）作為社會福利事業設施供公眾使用。惟本次僅取消社會福利

事業設施（調整為管委會使用空間）、取消戶外兒童遊戲區（調整為

植栽綠化及鋪面），並無實質提升生活素質及環境品質之設計方案，

爰退請設計單位─陳明偉建築師事務所綜合當日與會審議委員及業務

單位所提意見，修正報告書（修正情形請以對照表方式置於修正後報

告書，便於查對）到府確認無誤後，再行提會審議。 

三、爾後類此因開發量體大、總獎勵容積遠高於該基準容積，未來勢必衝擊

周遭環境、交通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僅取消社會福利事業設施或公共

設施維護費用等友善回饋之案件，應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第

三條之二規定事項提出整體性規劃設計且足以提升生活素質及環境品

質之設計方案，始提委員會審議。 

 

 

 

  



112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2次審查會議提案單 

討論案件編號 第 1 案 所屬鄉鎮別 苗栗縣 

案由 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修正草案 

說明 

案情說明： 

壹、本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自 94 年 12 月 6 日施行迄今，期

間於 98 年 4 月、100 年 3 月及 101 年 1 月歷經三次修訂，並於 103 年

12 月 30 日發布整合本縣「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及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容積移轉案件核准可移入容積審議

原則」等兩套規定，先予敘明。 

貳、查目前各縣市(外島除外)除新北市、台中市、新竹市、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等 6 縣市接受基地臨路條件為「道路」外，其餘縣市皆為「計畫

道路」，次查經洽詢上開 8 縣市之道路定義可分為「計畫道路及現有巷

道」，其現有巷道寬度自接受基地起連接至計畫道路為止均維持 8M 以

上之路寬(新竹市為 7.2M)，再查新北市、彰化縣、南投縣等 3 縣市目

前尚無申請案例，另台中市、雲林縣面臨現有巷道案件係請申請人檢附

建築線指示圖、新竹市係檢附測繪圖以檢視該現有巷道是否符合已開

闢、面寬及路寬條件，再會請建築線核發機關審認是否符合現有巷道

後，據以辦理容積移轉相關作業，併予敘明。 

參、本案前於 111 年 6 月 17 日提經 111 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4 次會議討論案件第 1 案討論，其決議如下： 

一、有關本案係接受基地與計畫道路之間夾雜公有土地，上開公有土地

係屬具公用地役權之已開闢現有巷道，且本案建築線係指於接受基

地與現有巷道之地籍邊界線，就現況道路寬度而言，係屬現況道路大

於計畫道路之樣態，本案接受基地雖有臨接聯外道路惟該道路非屬

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所 定之計畫道路故僅經委

員會同意即適用是否適法，請業務單位與縣府法制單位再行確認。 

二、經本府法制單位表示，有關法律上「視同」或「視為」，係由立法者

基於立法目的之考量，將不同事物擬制為同一法律效果，且不可舉反

證推翻。按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第五條之一規定：

「接受基地面臨八公尺以上未逾十二公尺之計畫道路，…。接受基地

面臨十二公尺以上未逾十五公尺之計畫道 路，…。接受基地面臨十

五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

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

送經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同意後酌予增

加，…。 」可知上開標準所定要件為「面臨」一定寬度之計畫道路，



準此，本件系爭情形即與上開規定要件不符。 

三、請業務單位視通案特殊情形及參考其它縣市政府的規定妥予修法再

行，以資妥適。 

肆、承上，本案依據 111 年 6 月 17 日提經 111 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事項三暨目前本縣辦理情形，修正「苗栗縣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依據本縣實際執行情況，部分接受基地位屬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

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之地區，鑒於辦理容積移轉得考量都市發

展密度、發展總量、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增訂該款土

地不得作為接受基地相關規定。（新增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二、依據 111 年 6 月 17 日 111 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 4 次會

議討論案件決議事項暨參酌目前本縣辦理情形，考量部分接受基地

與計畫道路間夾雜經本府指定之現有巷道，應與都市計畫道路具有

相同之臨路條件、道路容受力，故新增條文第五項有關計畫道路與接

受基地間倘夾雜現有巷道之例外但書，以符法規原意且保障民眾權

益。（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一第五項）。 

三、依據前開會議決議事項、本縣實際執行情況及參酌其他縣市辦理情

形，新增條文第一項第十三款應檢具之各項證明文件內容（新增條文

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六目）。 

伍、另配合本案修法暨目前本縣辦理情形，酌修本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

請書範本目錄及十四、附錄新增需檢附接受基地建築線指示(定)圖影

本。 

陸、綜上，有關本次「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修正草案，

修正第 4 條、第 5-1 條及第 6 條共計 3 條文及容積移轉申請書範本修

正草案，提請大會審議。 

業務
單位
初核
意見 

建議照案通過。  

決議 

依下列意見修正本審查標準（草案），並賡續辦理法制化程序： 

一、 條文第五條之一第五項文字，考量現有巷道指定時常出現爭議，故本

條涉及「…現有巷道…得視為面臨計畫道路…」部分文字，請業務單

位洽本府法制單位或法制專業委員確認符合法令用語之文字及語意



後酌予修正，以茲明確。 

二、 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公告地區，考量其他縣市有許多行政命令

公告後因無法源依據被糾正之經驗，建議此類地區應由都市計畫委

員會決議後依行政程序辦理公告，並於後續都市計畫檢討時載入都

市計畫書中，另都市設計委員會亦可提出建議公告地區，再提請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 

三、 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六目應附文件，為判定接受基地臨路

條件及參酌其他縣市辦理情形，接受基地與計畫道路夾雜現有巷道

並申請容積移轉者，須檢附接受基地建築線指示圖。 

 

 

 

  



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自 94年 12月 6

日施行迄今，期間於 98 年 4 月、100 年 3 月及 101 年 1 月

歷經三次修正，並於 103年 12月 30日發布整合本縣「苗栗

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及「苗栗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查容積移轉案件核准可移入容積審議原則」等兩

套規定。 

本案依據 111 年 6 月 17 日 111 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第 4 次會議討論案件決議事項

暨目前本縣辦理情形，修正「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

審查標準」，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據本縣實際執行情況，部分接受基地位屬公共設施服

務水準低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之地區，鑒於辦

理容積移轉得考量都市發展密度、發展總量、公共設施

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增訂該款土地不得作為接受

基地相關規定。（新增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二、依據 111 年 6 月 17 日 111 年度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第 4 次會議討論案件決議事項暨參酌目前本縣辦

理情形，考量部分接受基地與計畫道路間夾雜經本府指

定之現有巷道，應與都市計畫道路具有相同之臨路條件、

道路容受力，故新增條文第五項有關計畫道路與接受基

地間倘夾雜現有巷道之例外但書，以符法規原意且保障

民眾權益。（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一第五項）。 

三、依據前開會議決議事項、本縣實際執行情況及參酌其他

縣市辦理情形，新增條文第一項第十三款應檢具之各項

證明文件內容（新增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六

目）。 



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容積移轉之許 
可審查，都市計畫書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都市計
畫未有規定者依本標準
辦理。 

   已依都市計畫規定、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或其他法令申請容積移
轉之土地，不得同時適用
本辦法。 

第二條  容積移轉之許 
可審查，都市計畫書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都市計
畫未有規定者依本標準
辦理。 

   已依都市計畫規定、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或其他法令申請容積移
轉之土地，不得同時適用
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容積移轉申請 
案件之主管機關為苗 
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受理單位為本府工
商發展處。 

為審查容積移轉，本
府得依規費法規定收取
審查規費，其收費辦法另
定之。 

第三條  容積移轉申請 
案件之主管機關為苗 
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受理單位為本府工
商發展處。 

為審查容積移轉，本
府得依規費法規定收取
審查規費，其收費辦法另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之一  本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
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
之土地，係指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登錄為歷史建

築、聚落、文化景觀所定
著之土地。 

      前項土地，應先經苗
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具容積移轉
資格，再由本府受理單位
書面審查，發給容積移轉
許可。 

 
 

第三條之一  本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
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
之土地，係指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登錄為歷史建

築、聚落、文化景觀所定
著之土地。 

      前項土地，應先經苗
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具容積移轉
資格，再由本府受理單位
書面審查，發給容積移轉
許可。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之二  本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土地，
應先經本府受理單位書

第三條之二  本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土地，
應先經本府受理單位書

本條未修正。 



面審查，再由管理機關審
議具容積移轉資格，發給
容積移轉許可。 

面審查，再由管理機關審
議具容積移轉資格，發給
容積移轉許可。 

第四條  接受基地面積不
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且
應面臨八公尺以上計畫
道路，臨接道路面寬不得
少於十公尺，並不得位於
下列土地： 
一、農業區、保護區、風

景區、遊樂區、行水

區（或河川區）或其
他非都市計畫發展
用地之土地。 

二、毗鄰名勝、古蹟或具
有紀念性或藝術價
值應予保存建築之
土地。 

三、山坡地範圍之土地。 
四、實施容積率管制前已

取得建造執照且仍
有效之土地。 

五、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低落、居住或活動人
口密度擁擠，經本縣
都市計畫委員會或
都市設計委員會決
議，並由本府公告禁
止容積移轉地區之
土地。 

+ 

第四條  接受基地面積不
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且
應面臨八公尺以上計畫
道路，臨接道路面寬不得
少於十公尺，並不得位於
下列土地： 
一、農業區、保護區、風

景區、遊樂區、行水

區（或河川區）或其
他非都市計畫發展
用地之土地。 

二、毗鄰名勝、古蹟或具
有紀念性或藝術價
值應予保存建築之
土地。 

三、山坡地範圍之土地。 
四、實施容積率管制前已

取得建造執照且仍
有效之土地。 

依據本縣實際執
行情況，部分接
受基地位屬公共
設施服務水準低
落、居住或活動
人口密度擁擠之
地區，鑒於辦理
容積移轉得考量

都市發展密度、
發展總量、公共
設施劃設水準及
發展優先次序，
增訂該款土地不
得作為接受基地
相關規定。 

第五條  接受基地或送出
基地達二筆以上者，應按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接
受基地、送出基地公告土
地現值，以面積加權平均
計算之。 

      接受基地二筆以上，
且位於不同土地使用分
區者，其容積率以面積加
權平均計算之。 

第五條  接受基地或送出
基地達二筆以上者，應按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接
受基地、送出基地公告土
地現值，以面積加權平均
計算之。 

      接受基地二筆
以上，且位於不同土地
使用分區者，其容積率
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
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之一  接受基地面
臨八公尺以上未逾十二

公尺之計畫道路，可移入

第五條之一  接受基地面
臨八公尺以上未逾十二

公尺之計畫道路，可移入

依據 111 年 6 月
17 日 111 年度苗

栗縣都市設計審



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
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為上限。 

      接受基地面臨十二
公尺以上未逾十五公尺
之計畫道路，可移入容積
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
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為
上限。 

      接受基地面臨十五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可

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
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三十為上限。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
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
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
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
接受基地，得依本辦法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檢附都
市發展密度、發展總量、
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

展優先次序之相關資料，
併同環境現況檢討分析
送經苗栗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同意後酌予增加，增
加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
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
分之二十為原則，且總移
入容積不得超過該接受
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
四十。 

      前三項之計畫道路
倘與接受基地間夾雜符
合本縣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五條並經本府指定
之現有巷道者，得視為面
臨計畫道路，其現有巷道
寬度不得予以併計。 

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
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為上限。 

      接受基地面臨十二
公尺以上未逾十五公尺
之計畫道路，可移入容積
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
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為
上限。 

      接受基地面臨十五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可

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
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三十為上限。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
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
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
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
接受基地，得依本辦法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檢附都
市發展密度、發展總量、
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

展優先次序之相關資料，
併同環境現況檢討分析
送經苗栗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同意後酌予增加，增
加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
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
分之二十為原則，且總移
入容積不得超過該接受
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
四十。 

議委員會第 4 次
會議討論案件決
議事項暨參酌目
前 本 縣 辦 理 情
形，考量部分接
受基地與計畫道
路間夾雜經本府
指 定 之 現 有 巷
道，應與都市計
畫道路具有相同
之臨路條件、道

路容受力，故新
增條文第五項有
關計畫道路與接
受基地間倘夾雜
現有巷道之例外
但書，以符法規
原意且保障民眾
權益。 

第五條之二  依前條第四
項申請應檢附之各項文
件如下： 

一、 發展密度：接受基地同

街廓內既成建築之建
築密度未超過所在主

第五條之二  依前條第四
項申請應檢附之各項文
件如下： 

一、 發展密度：接受基地

同街廓內既成建築
之建築密度未超過

本條未修正。 



要計畫區之相同分區
法定建蔽率。其計算公
式如下: 

接受基地同街廓內之
已開發建築面積／接
收基地同街廓之總面
積≦所在主要計畫區
之法定建蔽率。 

二、發展總量：接受基地同
街廓內既成建築之建

築總量未超過所在主
要計畫區之相同分區
法定容積率。其計算公
式如下: 

接受基地同街廓之已
開發建築總樓地板面
積／接收基地同街廓
之總面積≦所在主要
計畫區之法定容積率。 

三、公共設施劃設水準： 

(一) 接受基地所在位置半
徑五百公尺範圍內有
已開闢且其面積在零
點五公頃以上之公園、
綠地、廣場或兒童遊樂
場者。 

(二) 接受基地雙邊以上皆
面臨八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者。 

四、發展優先次序：依接

受基地所處都市計
畫區之都市計畫書
規定。 

五、接受基地未能符合
第三、四款規定之一
者，應進行物理環境
影響評估(包含：日
照陰影、行人風場模
擬、氣溫、熱輻射、
反光、排水、交通影
響評估)，並應檢附

接受基地周邊交通
系統、停車需求及公

所在主要計畫區之
相同分區法定建蔽
率。其計算公式如
下: 

接受基地同街廓內之
已開發建築面積／接
收基地同街廓之總面
積≦所在主要計畫區
之法定建蔽率。 

二、發展總量：接受基地同

街廓內既成建築之建
築總量未超過所在主
要計畫區之相同分區
法定容積率。其計算公
式如下: 

接受基地同街廓之已
開發建築總樓地板面
積／接收基地同街廓
之總面積≦所在主要
計畫區之法定容積率。 

三、公共設施劃設水準： 

(三) 接受基地所在位置半
徑五百公尺範圍內有
已開闢且其面積在零
點五公頃以上之公園、
綠地、廣場或兒童遊樂
場者。 

(四) 接受基地雙邊以上皆
面臨八公尺以上之計
畫道路者。 

四、發展優先次序：依接
受基地所處都市計
畫區之都市計畫書
規定。 

五、接受基地未能符合
第三、四款規定之一
者，應進行物理環境
影響評估(包含：日
照陰影、行人風場模
擬、氣溫、熱輻射、
反光、排水、交通影

響評估)，並應檢附
接受基地周邊交通



共設施服務水準等
改善相關資料，提送
委員會審議。 

系統、停車需求及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等
改善相關資料，提送
委員會審議。 

第五條之三  接受基地經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以
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 

      前項代金數額，以市
價計算者，其接受基地市
價由本府委託三家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查估後，以

最高價為原則，其所需費
用由申請人負擔。其估價
成果並應提送委員會完
成相關作業程序。 

      容積代金之收入，應
專款專用於取得本縣與
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
區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
地。 

第五條之三  接受基地經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以
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 

      前項代金數額，以市
價計算者，其接受基地市
價由本府委託三家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查估後，以

最高價為原則，其所需費
用由申請人負擔。其估價
成果並應提送委員會完
成相關作業程序。 

      容積代金之收入，應
專款專用於取得本縣與接
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之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容積之移轉，應由
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檢具

下列文件，向本府申請許
可： 
一、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許可審查申請
書暨檢核表。 

二、苗栗縣容積移轉許可
審查計算表。 

三、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
託書（無者免附）。 

四、送出基地所有權及權
利關係人同意書。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
都市計畫位置示意
圖。 

六、送出基地各項檢附文
件(含鑑界成果圖、
地籍套繪圖、都市計
畫套繪圖、現況照
片) 。 

七、接受基地各項檢附文
件(含地籍套繪圖、
都市計畫套繪圖、現

況照片、周邊一百公
尺內土地使用現況

第六條  容積之移轉，應由
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檢具

下列文件，向本府申請許
可： 
一、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許可審查申請
書暨檢核表。 

二、苗栗縣容積移轉許可
審查計算表。 

三、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
託書（無者免附）。 

四、送出基地所有權及權
利關係人同意書。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
都市計畫位置示意
圖。 

六、送出基地各項檢附文
件(含鑑界成果圖、
地籍套繪圖、都市計
畫套繪圖、現況照
片)。 

七、接受基地各項檢附文
件(含地籍套繪圖、
都市計畫套繪圖、現

況照片、周邊一百公
尺內土地使用現況

依據前開會議決
議事項、本縣實

際執行情況及參
酌其他縣市辦理
情形，新增條文
第一項第十三款
應檢具之各項證
明文件內容。 



實測圖)。 
八、接受基地環境現況檢

討分析（含土地使
用、公共設施、交通、
景觀等說明）。 

九、依第五條之一第四項
規定申請增加容積
者，應併檢附第五條
之二之相關文件（無
者免附）。 

十、接受基地符合本標準

第四條所定要件之
檢核及業已申請其
他容積獎勵之容積
總量檢討分析文件。 

十一、接受基地建築量體
圖。 

十二、接受基地配置設計
示意圖。 

十三、各項證明文件： 

(一) 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或法人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二) 送出及接受基地土地
所有權狀影本。 

(三) 送出及接受基地土地
登記簿謄本影本。 

(四) 送出及接受基地地籍
圖謄本影本。 

(五) 送出及接受基地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

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
影本。 

(六) 接受基地建築線指示
圖(非接受基地與計畫
道路夾雜現有巷道者
免附)。 

    前項所需書表格式，
由本府另定之。 

實測圖) 。 
八、接受基地環境現況檢

討分析（含土地使
用、公共設施、交通、
景觀等說明）。 

九、依第五條之一第四項
規定申請增加容積
者，應併檢附第五條
之二之相關文件（無
者免附）。 

十、接受基地符合本標準

第四條所定要件之
檢核及業已申請其
他容積獎勵之容積
總量檢討分析文件。 

十一、接受基地建築量體
圖。 

十二、接受基地配置設計
示意圖。 

十三、各項證明文件： 

(七) 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或法人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八) 送出及接受基地土地
所有權狀影本。 

(九) 送出及接受基地土地
登記簿謄本影本。 

(十) 送出及接受基地地籍
圖謄本影本。 

(十一) 送出及接受基地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或公共設施用地）
證明書影本。 

    前項所需書表格式，
由本府另定之。 

第七條  受理單位於接獲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後，應
即辦理書面審查，不合本

辦法及本標準規定者，駁
回其申請。但得補正者，

第七條  受理單位於接獲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後，應
即辦理書面審查，不合本

辦法及本標準規定者，駁
回其申請。但得補正者，

本條未修正。 



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未完全者，駁回其申
請。  

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未完全者，駁回其申
請。  

第八條  依本辦法第六條
規定辦理之容積移轉案
件，除下列土地應另提請
本委員會審議外，其餘由
受理單位逕予辦理審查。
審查通過後，由本府發給
容積移入量初步認定函，

並俟申請人辦畢本辦法
第十七條所定事項，再發
給容積移轉許可。 
一、屬本辦法第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規定辦理之土地，且
依本標準第五條之
一第四項規定申請
增加容積。 

二、接受基地為應辦理都
市設計之地區。 

三、接受基地依本辦法之
移轉容積、都市更新
條例、都市計畫或其
他法規規定給予之
總獎勵容積，超過其
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十之土地。 

    前項由受理單位逕予
辦理審查之申請案件，分
上、下年度，於每年一月
及七月報請委員會備查。 

第八條  依本辦法第六條
規定辦理之容積移轉案
件，除下列土地應另提請
本委員會審議外，其餘由
受理單位逕予辦理審查。
審查通過後，由本府發給
容積移入量初步認定函，

並俟申請人辦畢本辦法
第十七條所定事項，再發
給容積移轉許可。 
一、屬本辦法第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規定辦理之土地，且
依本標準第五條之
一第四項規定申請
增加容積。 

二、接受基地為應辦理都
市設計之地區。 

三、接受基地依本辦法之
移轉容積、都市更新
條例、都市計畫或其
他法規規定給予之
總獎勵容積，超過其
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十之土地。 

    前項由受理單位逕予
辦理審查之申請案件，分
上、下年度，於每年一月
及七月報請委員會備查。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刪除） 第九條  （刪除）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刪除） 第九條  （刪除）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
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94 年 12 月 6 日 94 府行法字第 0940141323 號令發布全文 11 條 

98 年 4 月 7 日府行法字第 0980056088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條文 

100 年 3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000047342 號令修正發布第 6 條、第 8 條至第 10 條條文 

101 年 1 月 11 日府行法字第 1010007829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103 年 12 月 30 日府行法字第 1030279164 號令修正發布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增訂第 3 條之 1、第 5 條之 1、第 5

條之 2；刪除第 9 條、第 10 條條文，並自 104 年 1 月 1 日施行 

110 年 1 月 14 日府行法字第 1100010048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之 2、第 5 條之 1、第 5 條之 2、第 5 條之 3、第 6 條條文 

○年○月○日府行法字第○○○○○○○○○○號令修正發布第 4 條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容積移轉之許可審查，都市計畫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都市計畫未有規定者依本標準辦理。 

          已依都市計畫規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或其他法令申

請容積移轉之土地，不得同時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受理單位為本府工商發展處。 

          為審查容積移轉，本府得依規費法規定收取審查規費，其

收費辦法另定之。 

第三條之一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

所定著之土地，係指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錄為歷史建築、聚

落、文化景觀所定著之土地。 

          前項土地，應先經苗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具

容積移轉資格，再由本府受理單位書面審查，發給容積移轉許

可。 

第三條之二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土地，應先經本府受理

單位書面審查，再由管理機關審議具容積移轉資格，發給容積

移轉許可。 

第四條    接受基地面積不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且應面臨八公尺以

上計畫道路，臨接道路面寬不得少於十公尺，並不得位於下列

土地：  

      一、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遊樂區、行水區（或河川區）

或其他非都市計畫發展用地之土地。 

      二、毗鄰名勝、古蹟或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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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三、山坡地範圍之土地。 

      四、實施容積率管制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且仍有效之土地。 

      五、因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低落、居住或活動人口密度擁擠，經

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委員會決議，並由本府公

告禁止容積移轉地區之土地。 

第五條    接受基地或送出基地達二筆以上者，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

期各接受基地、送出基地公告土地現值，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

之。 

          接受基地二筆以上，且位於不同土地使用分區者，其容積

率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 

第五條之一    接受基地面臨八公尺以上未逾十二公尺之計畫道路，

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為上限。 

          接受基地面臨十二公尺以上未逾十五公尺之計畫道路，可

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接受基地面臨十五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可移入容積以不

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

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得依本辦法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檢附都市發展密度、發展總量、公共設施劃設

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之相關資料，併同環境現況檢討分析送經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同意後酌予增

加，增加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為原則且總移入容積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

四十。 

          前三項之計畫道路倘與接受基地間夾雜符合本縣建築管

理自治條例第五條並經本府指定之現有巷道者，得視為面臨計

畫道路，其現有巷道寬度不得予以併計。 

第五條之二    依前條第四項申請應檢附之各項文件如下： 

      一、發展密度：接受基地同街廓內既成建築之建築密度未超過

所在主要計畫區之相同分區法定建蔽率。其計算公式如下: 

              接受基地同街廓之已開發建築面積／接收基地同街

廓之總面積≦容積移入之都市計畫區法定建蔽率。 



      二、發展總量：接受基地同街廓內既成建築之建築總量未超過

所在主要計畫區之相同分區法定容積率。其計算公式如下: 

              接受基地同街廓之已開發建築總樓地板面積／接收

基地同街廓之總面積≦容積移入之都市計畫區法定容積

率。 

      三、公共設施劃設水準： 

         (一)接受基地所在位置半徑五百公尺範圍內有已開闢且其

面積在零點五公頃以上之公園、綠地、廣場或兒童

遊樂場者。 

         (二)接受基地雙邊以上皆面臨八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者。 

      四、發展優先次序：依接受基地所處都市計畫區之都市計畫書

規定。 

      五、接受基地未能符合第三、四款規定之一者，應進行物理環

境影響評估(包含：日照陰影、行人風場模擬、氣溫、熱輻

射、反光、排水、交通影響評估)，並應檢附接受基地周邊

交通系統、停車需求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等改善相關資料，

提送委員會審議。 

第五條之三    接受基地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

入容積。 

    前項代金數額，以市價計算者，其接受基地市價由本府委

託三家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查估後，以最高價為原則，其所需費

用由申請人負擔。其估價成果並應提送委員會完成相關作業程

序。 

    容積代金之收入，應專款專用於取得本縣與接受基地同一

主要計畫區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第六條    容積之移轉，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本

府申請許可： 

      一、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申請書暨檢核表。 

      二、苗栗縣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計算表。 

      三、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無者免附)。 

      四、送出基地所有權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都市計畫位置示意圖。 

      六、送出基地各項檢附文件(含鑑界成果圖、地籍套繪圖、都市



計畫套繪圖、現況照片)。 

      七、接受基地各項檢附文件(含地籍套繪圖、都市計畫套繪圖、

現況照片、周邊一百公尺內土地使用現況實測圖)。 

      八、接受基地環境現況檢討分析（含土地使用、公共設施、交

通、景觀等說明）。 

      九、依第五條之一第四項規定申請增加容積者，應併檢附第五

條之二之相關文件(無者免附)。 

      十、接受基地符合本標準第四條所定要件之檢核及業已申請其

他容積獎勵之容積總量檢討分析文件。 

      十一、接受基地建築量體圖。 

      十二、接受基地配置設計示意圖。 

      十三、各項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 

         （二）送出及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三）送出及接受基地土地登記簿謄本影本。 

         （四）送出及接受基地地籍圖謄本影本。 

         （五）送出及接受基地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

施用地）證明書影本。 

         （六）接受基地建築線指示(定)圖影本(非接受基地與計畫

道路夾雜現有巷道者免附)。 

          前項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七條    受理單位於接獲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後，應即辦理書面審查，

不合本辦法及本標準規定者，駁回其申請。但得補正者，應通

知申請人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駁回

其申請。 

第八條    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之容積移轉案件，除下列土地應

另提請委員會審議外，其餘由受理單位逕予辦理審查。審查通

過後，由本府發給容積移入量初步認定函，並俟申請人辦畢本

辦法第十七條所定事項，再發給容積移轉許可。 

      一、屬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之土地，

且依本標準第五條之一第四項規定申請增加容積。 

      二、接受基地為應辦理都市設計之地區。 



      三、接受基地依本辦法之移轉容積、都市更新條例、都市計畫

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總獎勵容積，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

之五十之土地。 

          前項由受理單位逕予辦理審查之申請案件，分上、下年度，

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報請委員會備查。 

第九條    （刪除）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